
 

 

證監會收購執行人員就《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》所禁止的股份收購公開譴責傅軍 

 

針對傅軍的公開譴責 

1. 執行人員公開譴責傅軍先生（傅先生），指其在一項要約完結後的六個月內（限制

期間），以高於要約價的價格收購新華聯資本有限公司（前稱莊勝百貨集團有限公

司，下稱“該公司”）的股份，違反了《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》（下稱《收購守

則》）規則 31.3（註）。 

背景 

2. 2018 年 8 月 1 日，新華聯集團有限公司（前稱新華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，下稱

“要約人＂）提出一項以每股 0.6217 元取得該公司股份的無條件強制性現金全面

要約。該項要約於 2018 年 8 月 22 日截止。要約人由 Truly Industry Investment 

Company Limited 實益擁有約 42.06%股權，而 Truly Industry Investment 

Company Limited 則由傅先生擁有 70%股權。傅先生是要約人的董事，並自 2018

年 8 月 1



 

10. 執行人員提醒所有在香港參與收購及合併活動的人士《收購守則》規則 31.3 所施

加的限制。規則 31.3 按照《收購守則》一般原則 1 的規定，使受要約影響的股東

得到公平的待遇。該規則令股東明確知道，要約人不可在要約完結後六個月內，以

高於要約價的價格購買受要約公司的股份，從而確保受要約公司的所有股東均獲得

公平待遇。 

11. 如對《收購守則》的適用範圍有任何疑問，應盡早諮詢執行人員的意見。 

 

 

備註： 《收購守則》規則 31.3 訂明：“如果某人連同與其一致行動的任何人持有一間
公司 50%以上投票權，除非執行人員同意，否則該人及與其一致行動的任何人
均不可在其較早前向該公司股東作出的任何（在發表要約文件時）無條件或
（在發表要約文件後）已成為或已宣布為無條件的要約的要約期完結後六個月
內，以高於該項要約提出的價格，向該公司任何股東再次作出要約或向其購買
任何股份。就此而言，證券交換要約的價值，須按照要約文件的日期或該項要
約成為或宣布為無條件的日期（以較後者為準）的價值計算。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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